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5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市税务局，自治区社保中心：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23号）精神，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作用，助力稳就业保民生，现就做好我区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一）适用范围和条件。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发放稳岗返还的企业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严重失信企业、列入出清名单的僵尸企业不宜返还失业保险费。
裁员率=企业上年度裁员人数÷(企业上年度裁员人数+企业上年度末参保职工人数）×100%
（二）返还标准。大型企业按本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本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90%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的历年欠费和滞纳金。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按照2020年实施社会保险费减免政策划分的结果执行。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的申领条件、返还标准参照中小微企业标准执行。
（三）返还方式。各地要大力推广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精准发放的“免申即享”经办新模式，进一步畅通资金返还渠道。各地社保经办机构要及时采集无对公账户的参保单位信息，报送至自治区社保中心，广西税务局根据自治区社保中心统一提供的名单提取参保单位最近一个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信息，由社保经办机构将稳岗返还资金返还至该账户。
（四）执行期限。上述政策执行至2022年12月31日。
二、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
（一）适用范围和条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按规定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企业参保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规定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1年以上。
（二）补贴标准。符合条件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按照初级（五级）1000元、中级（四级）1500元、高级（三级）2000元、技师（二级）2200元、高级技师（一级）25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符合我区紧缺急需职业（工种）的，技能提升补贴标准在一般职业（工种）对应等级的补贴标准基础上提高20%。企业参保职工按现行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
（三）补贴方式。按现行方式依申请办理。
（四）执行期限。上述政策执行至2022年12月31日。
三、继续实施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的失业人员，按规定发放职业培训补贴。
四、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一）适用范围和条件。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累计出现1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县（市、区），可对本地区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参保中小微企业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
（二）补助标准。按每名参保职工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支持参保单位组织职工以工作代替培训。所需资金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其他支出科目”核算。
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同一参保单位只能享受一次。符合条件的，还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三）补助方式。由参保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大数据比对，采取“免申即享”新模式，按参保单位受疫情影响当月的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计发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至该参保单位的对公账户或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其最近一个月缴纳社会保险费账户，无需参保单位提供培训计划、培训合格证书、职工花名册以及生产经营情况证明。
（四）执行期限。上述政策执行至2022年12月31日。
五、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
2021年末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在2年以上，且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金不足的设区市，在各项保生活稳岗位政策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可以提取累计结余4%左右的失业保险基金至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金中，统筹用于职业技能培训。此项政策的提取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财政厅制定。
六、实施降费率和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1年，执行期限至2023年4月30日。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政策，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2022年4月至6月，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已缴纳所属期为2022年4月费款的企业，可从5月起申请缓缴，缓缴月份相应顺延一个月，也可以申请退回4月费款。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2年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困难的，2022年未缴费月度可于2023年底前补缴，缴费基数在我区2023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上述五类行业以外，受到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可参照执行，具体办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另文通知。
七、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保障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发生的参保失业人员。上述政策执行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等常规性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要进一步优化失业保险待遇全国线上申领统一入口，方便失业人员申领。
八、加强统筹防范风险
（一）加强监测。各级要密切监测失业保险基金运行状况，加强形势研判和工作指导，确保基金收支平衡和安全可持续。
（二）加强统筹。落实失业保险基金自治区级统筹制度，充分发挥自治区级失业保险调剂金作用，支持基金结余不足的地区落实政策，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撑月数低于6个月的市，可申请自治区级失业保险调剂金调剂。落实责任分担机制，自治区使用调剂金对各市落实失业保险政策进行补助，调剂金总额调剂使用完毕后，各市仍存在基金缺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自行解决。调剂金上解、下拨及补充按规定办理。
（三）加强监管。各地要健全基金审核、公示、拨付等监督机制，加强技防人防，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验证资格条件，完善待遇申领信息比对核查系统，严防欺诈、冒领、骗取风险。
九、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抓紧抓实抓细失业保险保生活稳岗位提技能等各项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见效。要大力开展失业保险待遇“畅通领、安全办”、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和技能提升补贴“展翅行动”，持续优化经办服务，推动更多政策免跑即领、免申即享、免证即办，推动政策红利早释放。各地要加强工作调度，及时掌握政策落实情况，加大督促指导力度；要大力宣传先进经验、工作亮点，为推进工作提供借鉴，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在实施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及时向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和广西税务局报告。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及自治区有新的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对政策实施情况、效果和失业保险基金紧急运行情况开展评估。
联系方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庞博，0771-5870598
      自治区财政厅   王镱淋，0771-5342495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罗远辉 ，0771-556220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2022年5月24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5月24日印发
